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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类肥料 分类》 

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国家标准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等） 

1.1 任务的来源及主要工作过程 

2013 年申请制定国家标准，获国标委综合［2013］90 号文件、

中石化联质发［2013］363 号文件批准，以 2013 年 12 月第二批国家

标准计划项目正式下达。《腐植酸类肥料分类》标准项目编号：

20131363-T-606 

《腐植酸类肥料分类》国家标准制定任务下达后，标准起草组在

原辽宁省地方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市场调研、研究、征求意见，重新

完善编制后，于 2014 年 9 月 15-18 日在山东东平县全国肥料和土壤

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审查会议上征求意见，根据委员提出的

意见进行修改后，形成标准送审稿。 

1.2 协作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2013 年 12 月 18 日国标委综合［2013］90 号文件批准立项制定

表《腐植酸类肥料分类》国家标准任务下达之后，腐植酸肥料标准工

作组组建了标准制定起草组，将腐植酸肥料分类征求意见稿发给起草

组各成员征求意见。根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将修改稿发送给腐植

酸肥料标准工作组各成员进行初审，再次修改后形成报审稿。起草组

组成单位及标准起草人员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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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组组长：辽宁普天科技有限公司顾问、沈阳农业大学邹

德乙教授 

标准起草组副组长：沈阳农业大学韩晓日教授 

标准起草组成员：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武志杰研究员 

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所  赵秉强

研究员 

辽宁普天科技有限公司  曹洪宇农艺师 

辽宁普天科技有限公司  郭书利工程师 

收集的意见与建议，在邹德乙教授主持下，提出采用意见或不采

用的意见后，由曹洪宇农艺师负责标准稿件具体修改及参与标准编制

说明的编制工作。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

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 

1. 术语和定义的确定坚持统一性、唯一性、无歧义原则，改变

我国腐植酸行业概念不统一，产品名称不规范，检测方法不统一的混

乱状况； 

2. 腐植酸与黄腐酸肥料分类命名具有反应产品质量区别及质量

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区别原则，改变目前市场上将风化煤粉、褐煤粉

称为腐植酸，将黄腐酸称为腐植酸的不规范状况。 

3. 腐植酸与黄腐酸肥料分类命名，有利于指导生产实践和应用，

有利于市场监督管理和客户选购。 

4. 本分类标准只适用于腐植酸与黄腐酸肥料有关术语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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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腐植酸与黄腐酸土壤调理剂术语和分类内容。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1. 按腐植酸原料来源和种类分为矿物源腐植酸肥料、矿物源黄

腐酸肥料；生物质腐植酸肥料、生物质黄腐酸肥料。  

2. 按产品形态分为固体（包括粒状和粉体）、液体、膏体的腐植

酸肥料和固体、液体、膏体的黄腐酸肥料。 

3. 按含养分类型及数量分为腐植酸和黄腐酸单质肥料；含腐植

酸的复合肥料、复混肥料、掺混肥料；腐植酸有机肥料及特种肥料；

黄腐酸复合肥料、复混肥料及特种肥料。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目前国内外尚没有腐植酸肥料分类标准。该分类标准的腐植酸概

念中不包括黄腐酸，将腐植酸与黄腐酸并列分类，与国际土壤学会、

国际腐殖质学会及多数发达国家相一致，分离腐植酸与黄腐酸的条件

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基本一致，有利于标准被国际上多数国家接受，有

利于与国际接轨。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分类标准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国家标准无矛盾。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主要分歧意见有两点： 

1. 腐植酸与黄腐酸在我国存在两种概念：一种概念是腐殖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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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碱解提取液经酸化沉淀的组分称为腐植酸（胡敏酸），存在溶液中

的组分称为黄腐酸（富里酸）。这种将腐植酸和黄腐酸并列分类概念

的腐植酸是分子量较大，只溶于稀碱溶液，不溶于酸和水，具有芳香

族、脂肪族和多种官能团结构特征呈黑色或棕黑色的无定形有机弱酸

混合物。黄腐酸是分子量较小，不仅溶于碱液，也溶于酸和水，稀溶

液呈黄色或棕黄色的无定形有机弱酸混合物。另一种概念是腐植酸包

括黑腐酸、棕腐酸和黄腐酸三个组成部分，这种概念将黄腐酸作为腐

植酸一个组分。由于存在两种腐植酸概念，因此市场上就存在一些企

业将黄腐酸肥料命名为腐植酸肥料，检测方法存在将黄腐植酸分离出

去后测定腐植酸含量的重量法，以及将黄腐酸包括在腐植酸里的容量

法和残渣法，使检测方法不统一。 

根据腐植酸与黄腐酸分子量不同、溶解性等理化性质及生物学

性质不同；农业生产中应用的只有腐植酸和黄腐酸两类肥料，并无黑

腐酸、棕腐酸肥料；市场上黄腐酸肥料价格显著高于腐植酸肥料，对

含黄腐酸较高的原料，将黄腐酸作为腐植酸开发利用，对原料资源合

理利用是一种浪费；经查阅资料，国际土壤学会、国际腐殖质学会及

美国、日本、新西兰、西班牙、土耳其等多数发达国家均将腐植酸与

黄腐酸并列分类，根据我国标准化工作守则明确规定术语概念要具有

统一性、没有歧义、内容要具有唯一性的原则要求，腐植酸肥料标准

工作组组长邹德乙教授采取在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会宣传、

在年会上做学术报告、在《腐植酸》、《化肥工业》杂志上发表文章进

行宣传，在企业考察中通过向企业职工讲课进行纠正等多种形式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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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腐植酸概念的依据及重要意义，已受到绝大多数企业的欢迎和赞

同。 

  2．有少数企业将黄腐酸肥料称为有机碳肥、或海藻酸肥料，

腐植酸肥料工作组认为这种命名不妥，一是黄腐酸的功能是多种功

能，是具有综合性作用，不只是供应一种碳素营养的作用；海藻是一

种提取生物质黄腐酸的原料，所谓的海藻酸也是一种有机弱酸混合

物，一种原料制取的黄腐酸肥料就用原料名称命名肥料名称，有机原

料种类繁多，将使肥料名称混乱，不能体现出同种肥料的共性特点，

使制定肥料标准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实施，经实际应用检验，再进行充实

修订可考虑作为国家强制性标准实施，或部分内容作为强制性标准实

施。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等内容） 

1. 腐植酸肥料标准工作组组织工作组成员在宣传贯彻腐植酸、

黄腐酸肥料检测方法标准、产品标准时，同时结合宣传贯彻分类标准； 

2. 建议国家肥料生产许可证管理部门和肥料登记证管理部门

按分类标准进行登记，避免将黄腐酸肥料称为腐植酸肥料这样的错误

再发生。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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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黄腐酸作为腐植酸组成成分的检测方法标准、产品标准

应废止。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腐植酸类肥料 分类》国家标准起草组 

2014 年 11 月 17 日 


